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疫情防控自查和

信息报送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民政局，航空港区社会事业局，厅机关各处(室、局),

厅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 3月 24日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会议部署落实情况自查工作，省疫

情防控指挥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民政专班对全省民政系统疫情防控工作部

署落实情况迅速开展自查，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自查内容

重点检查 3 月 24 日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工作落实情

况，其中涉及民政领域的有以下方面：

(一)压实疫情防控责任方面。各级民政部门是否严格按照“乙类乙管”

常态化防控方案要求，优化组织框架和运行机制，保持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和指挥体系有效运转，强化监测预警、疫苗接种、医疗救治、物资储备等

重点工作。

(二)加强疫情监测预警方面。各民政服务机构是否落实定期对民政服务

对象开展新冠病毒感染检测要求，是否具备开展定期检测工作的基础能力；

各级民政部门和各民政服务机构是否严格落实疫情信息报送制度。

(三)做好疫情防控和应对处置方面。各级民政部门和各民政服务机构是

否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2023年 3月 2日印发的 2个新冠疫情应对处置

预案，结合工作实际制定适用于本部门本机构的应急预案，并开展培训和

演练工作；是否持续推动“一老一小”重点人群疫苗接种工作；是否及时



报告聚集性新冠疫情并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四)加强重点机构疫情防控方面。全省养老、社会福利等民政服务机构

是否严格落实机构内部分区管理制度，加强服务对象和工作人员的日常进

出管理，严格执行既有制度并及时发现、处置疫情风险。

(五)春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方面。各级民政部门是否紧盯春夏季传播力

度较大的季节传染病(甲流、手足口病、诺如病毒感染等)流行趋势和爆发规

律，积极开展针对性工作部署，包括推动疫苗接种、加强卫生管理等。

(六)补齐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短板方面。各地民政系统是否持续建立与医

疗机构的对接协助机制，保持和对口医院的密切联系，确保转诊急救绿色

通道畅通，随时提供紧急医疗救助。

(七)医疗物资储备方面。各民政服务机构是否按照民电〔2022〕145 号

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医疗物资储备要求，保证抗疫药品、检测试剂、防护

用品、慢性病常用药等医疗物资储备充足，并做好应急物资的储备、更新

等管理工作。

(八)强化公共场所防控措施落实方面。各民政服务机构是否落实从业人

员健康管理规定，公共卫生设施(餐具、空调、活动室等)卫生管理规定，是

否建立本机构的卫生应急预案。

(九)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方面。各民政服务机构是否经常性开展清脏

治乱大扫除；各级民政部门是否督促辖区内民政服务机构保持健康、卫生、

整洁的人居环境。

二、自查办法

自通知下发至 4月 15 日，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民政局，航空港区社



会事业局对辖区内的民政服务机构开展自查，省厅将根据各省辖市(济源示

范区、航空港区)民政部门的自查情况，组织专项检查组以“四不两直”等

方式开展现场抽查。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民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做好当

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

组织精干力量，深入基层一线，实事求是开展自查活动，切实指导帮助基

层民政服务机构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提升疫情防控工作水平。

(二)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结果导向。在自查工作中要始终坚持以发现和

解决问题，进而推动制度、机制落实生效为导向，严格按照会议工作部署

要求，逐项对照检查，层级压实责任，确保工作落实落细，对作风不严、

执行不力的情况，省厅将以《督办函》的形式通知相关单位。

(三)做好研判分析，严格信息报送。各级民政部门要做好对自查开展情

况的定期研判分析工作，及时解决自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弥补工作短板，

提升工作水平。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民政局，航空港区社会事业局请及

时对自查情况进行总结，包括工作部署情况、制度落实情况、自查中发现

的问题和整改措施、下步工作打算和相关建议等，于 4 月 10 日中午前上报

省厅安全办.

河南省民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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